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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06            证券简称：重庆路桥           公告编号：临 2014-003 
 

 

重庆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关联方及公司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

连带责任。 

 

重庆路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

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证监会公告〔2013〕55号）的相关规

定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关于进一步做好涉及上市公司

承诺及履行工作的通知》（渝证监发〔2014〕29号）的要求，现将公司及

相关主体尚未履行完毕承诺的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截止本公告披露之日，尚在履行的承诺： 

1、2011年，公司在收购公司第二大股东重庆国信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国信控股，持有本公司股份比例：13.89%）持有的重庆渝涪高速

公路有限公司15.5%的股权时，由于交易为关联交易，且以收益现值法对相

关资产予以评估并作为定价参考依据，故国信控股向公司作如下承诺： 

如重庆路桥收购该股权后，对此次收购的渝涪高速股权在未来3年内计

提大额减值准备，或渝涪高速在未来3年内计提大额减值准备，国信控股将

以现金方式补偿给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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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时间：2011年9月22日； 

承诺履行期限：2011年9月22日至2014年9月21日； 

承诺履行情况：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承诺人严格遵守了上述承诺。 

2、2013年4月11日公司召开的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

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12年—2014年）》（该回报规划于2013年4月1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进行了披露），回报规划中对公司在2012年—2014

年期间的利润分配的形式、利润分配的期间间隔、现金分红的具体条件和

比例等内容进行了明确。 

公司优先选择现金分红的方式分配利润，也可选择股票、现金与股票

相结合的方式分配利润，但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分配利润的范围。在

符合本规划规定的利润分配条件的前提下，公司每年度至少进行一次利润

分配。公司可以进行中期利润分配。 

在保证公司能够持续经营和长期发展的前提下，如果公司当年盈利且

累计未分配利润均为正数，同时公司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等事

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除外）发生，公司应当采取现金方式分配股利。公

司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原则上应不少于该三年实现的年均

可分配利润的30%，具体每个年度的分红比例由董事会根据公司年度盈利状

况和未来资金使用计划提出预案并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决定。 

承诺时间：2013年4月11日 

承诺履行期限：2012年—2014年 

承诺履行情况：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承诺人严格遵守了上述承诺。 

二、截止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等主体

不存在不符合《监管指引》要求的承诺,不存在超期未履行承诺的情况。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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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 年 2 月 14 日 


